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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第九十八届会议 
2010年 3月 8日至 26日 

  意见 

  第 1246/2004 号来文 

提交人： Patricia Angela Gonzalez(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及其丈夫 Lazaro Osmin Gonzalez Muñoz 

所涉缔约国： 圭亚那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3年 12月 14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特别报告员根据议事规则第 97 条作出的决定，并于
2004年 2月 18日转交缔约国(未作为文件印发) 

意见的通过日期： 2010年 3月 25日 

事由： 拒绝让一名娶了圭亚那国民的古巴医生入籍 

程序性问题： 提交人提供佐证；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实质性问题： 得到公平审理的权利、家庭生活不受任意干涉的权利 

《公约》条款： 第十四条第 1款、第十七条第 1款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五条第 2款(b)项 

 2010年 3月 25日，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人权事务委员会通
过了所附案文，作为委员会关于第 1246/2004号来文的意见。 

[附件] 

  

 ∗ 根据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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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在第九十八届会议上 

通过的关于 

  第 1246/2004 号来文的意见∗∗ 

提交人： Patricia Angela Gonzalez(未由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及其丈夫 Lazaro Osmin Gonzalez Muñoz 

所涉缔约国： 圭亚那共和国 

来文日期： 2003年 12月 14日(首次提交)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八条设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 

于 2010年 3月 25日举行会议， 

结束了对 Patricia Angela Gonzalez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
议定书》提交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第 1246/2004号来文的审议工作， 

考虑了来文提交人和缔约国向其提供的全部书面资料， 

通过了如下的意见：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4款： 

1.  来文提交人是 Patricia Angela Gonzalez(婚前名 Sherett)，圭亚那公民，生于
1953年。虽然她未援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 的任何具体条款，她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审议本来文：阿卜杜勒法塔赫·奥马尔先生、莱兹赫里·布齐德先生、
克里斯蒂娜·沙内女士、马哈吉卜·埃尔·哈伊巴先生、艾哈迈德·阿明·法萨拉先生、岩

泽雄司先生、海伦·凯勒女士、拉杰苏默·拉拉赫先生、丛科·赞纳勒·马久迪纳女士、尤

利亚·安托阿尼拉·莫托科女士、迈克尔·奥佛莱厄蒂先生、何塞·路易斯·佩雷斯·桑切

斯－塞罗先生、拉斐尔·里瓦斯·波萨达先生、奈杰尔·罗德利爵士、费边·奥马尔·萨尔

维奥利先生、克里斯特·特林先生和露丝·韦奇伍德女士。 

 1 《公约》和《任择议定书》分别于 1977 年 5 月 15 日和 1993 年 8 月 10 日对缔约国生效。
1999年 1月 5日，缔约国通知秘书长说，它决定从 1999年 4月 5日起退出《任择议定书》。
同一天，缔约国重新加入《任择议定书》，但对委员会审议“因谋杀和叛国罪被判死刑的人

就有关其被起诉、拘留、审判、定罪、判刑或执行死刑的任何问题或与此相关的任何问题”

所提交来文的职权作出了保留。 



CCPR/C/98/D/1246/2004 

GE.10-42664 3 

的来文似乎提出了《公约》第七条、第十四条第 1款和第十七条下的问题。提交
人未由律师代理。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2000年 5月 18日，古巴医生 Lazaro Osmin Gonzalez Muñoz先生根据古巴
与圭亚那之间的一项医学合作协定进入圭亚那，提供为期两年的医疗服务。他于

2000 年 5 月 15 日同古巴医学合作中心签定的合同中订明，如果他在合同义务期
内决定结婚，则他必须遵守适用于古巴公民的法律规定。然而，他仍必须履行同

古巴医学合作中心的合同义务。他还必须在与第三方签订合同之前先征得古巴医

学合作中心的授权。至于他的婚姻状况，合同中注明他已婚。 

2.2  2000年 5月至 2001年 7月，Gonzalez先生在一间地区医院工作，直到他被
送回古巴度一个月假为止。回圭亚那后，他被派往另一间医院。2001 年 11 月 6
日，他接受了阑尾炎手术。同时，古巴大使馆获悉他与 Sherrett 女士订婚一事。
Gonzalez 先生被认定恢复健康适于工作之后，古巴大使馆通知他说，他必须返回
古巴疗养。他决定不回古巴，担心回不了圭亚那。 

2.3  2001年 12月 13 日，提交人和 Gonzalez先生在乔治城结婚。2001 年 12 月
20 日，Gonzalez 先生根据《圭亚那宪法》(1980 年)第 45 条 2

，向内政部移民司

申请加入圭亚那籍。 

2.4  2002年 3月 19日，一名内政部官员对提交人及其丈夫说，古巴大使馆警告
圭亚那当局，若准许 Gonzalez 先生入籍或授予工作许可，可能会有后果。创下
此一先例，也许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医学合作，例如继续向圭亚那派遣古巴医疗队

和授予圭亚那学生助学金等。他们还被告知，圭亚那法院对移民司没有管辖权。 

2.5  内政部在 2002 年 3 月 27 日的信中对 Gonzalez 先生表示，“目前不便考虑
任何在圭亚那政府以外工作的许可申请”，“目前也不能处理”他的长期居留和

入籍申请。 

2.6  2002 年 4 月 23 日，Gonzalez 先生向高等法院递交了移审令状，对内政部长
拒绝将其登记为圭亚那公民提出抗告。在双方提交法院的书面陈述中，Gonzalez
先生申明了下列几点，而缔约国则反驳了这几点：(a) 他向私营医院求职并未违反
他与古巴医学合作中心之间的合同；(b) 他目前的婚姻并非重婚，因为(古巴)利萨
法院 2001 年 1 月 29 日的裁决已解除了他与一名古巴国民之间的首次婚姻；3 (c) 
根据《宪法》第 45 条，他有权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内政部长据以驳回他入籍

  

 2 《圭亚那宪法》(1980 年)第 45 条规定：“本宪法生效后，任何人的配偶若为或成为圭亚那公
民，均有权提出入籍申请，作出可能需要作出的入籍宣誓，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但是，根

据本条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的权利受到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政策的考虑而可能作出的例外规

定或资格规定的限制。” 

 3 来文附有日期为 2001年 2月 9日的离婚证书的经核证的译本及原件副本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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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圭亚那入籍法》第 7 条 4 与《宪法》相抵触；(e) 内政部长的决定违反
了自然正义原则；和 (f) 可针对这一决定向法院提起上诉。 

2.7  总检察长在答复中指出，古巴当局已查明：Gonzalez 先生的离婚证书在利
萨法院的档案中没有记录；没有页码编号；在古巴境外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它

未经古巴外交部认证。即使 Gonzalez 先生与一名圭亚那公民合法结婚，他也不
拥有根据《宪法》第 45 条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的绝对权利。根据《入籍法》第
7条及《宪法》第 42条第 1款和第 45条，部长可合法行使斟酌决定权，出于国
家安全和公共政策考虑而不批准入籍申请，如果他认为会发生下列情况的话：

Gonzalez 先生若在合同期结束后不履行其返回古巴的义务，会影响圭亚那与古巴
之间的关系；若准许 Gonzalez 先生入籍，圭亚那就会为根据政府合同在圭亚那
工作的其他古巴医生“打开闸门”；其他合作协定和外交政策事项也会受到影

响。公共政策的考虑是由行政部门而非司法部门决定的。
5 

2.8  Gonzalez 先生在答复中援引司法先例 6 
说，内政部长须合情合理地行使斟

酌决定权，并说明驳回入籍申请的理由，以便申请人能够对这些理由提出反驳或

针对驳回申请的依据向法院提出抗告。在总检察长诉 Ryan 一案 7 
中，枢密院就

曾宣布《巴哈马国籍法》(1973 年)第 7 条违反宪法和无效，因为该条将登记成为
巴哈马公民的权利完全交由政府行政部门裁定，而这一条与《圭亚那入籍法》第

7条是相近的。 

2.9  2002年 5月 9日，最高司法法院的高等法院核可了 Gonzalez先生的移审请
求，并于 2003年 11月 12日裁定内政部长驳回 Gonzalez先生入籍申请的决定是
不合情理、任意武断、违反自然正义原则和基于不相关考虑的，因而予以撤销。

高等法院命令部长在法院裁决日期之后的一个月内复审入籍申请，让 Gonzalez
先生有机会为入籍申请提出有利的证据以及反驳为驳回这一申请所可能提出的任

何证据。 

2.10  2003年 11月 28日，内政部长会见了提交人、她的丈夫及他们的律师，以
便重新审查 Gonzalez 先生的入籍申请。法院规定的最后期限到期时(2003 年 12
月 12日)，仍未就复审结果作出决定。 

  

 4 《圭亚那入籍法》(1966 年)第 7 条规定：“(1) 部长若认为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政策考虑而有
此需要，可拒绝任何适用于宪法第 42 条第 1 款或第 45 条或本法第 4 条第 2 款的人的入籍申
请。(2) 部长行使授予他的在任何人的入籍、归化或国籍证明问题上的斟酌决定权，无须说明
任何理由，也不得针对这一斟酌决定权的行使而向任何法院提起上诉或由任何法院加以复

审。” 

 5 提到了上议院，内政国务秘书诉 Rehman一案，3 WIR (2001) 877, 893-895。 

 6 R.诉内政国务秘书单方面对法耶德等人所作决定。(1997年)，1 All E.R. 274。 

 7 1 WLR (1980)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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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 

3.1  提交人声称，部长驳回 Gonzalez 先生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的请求而且未遵
守法院关于在一个月期限内复审此案的命令，致使他作为圭亚那公民的配偶所享

有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并构成了“司法不公”。她还声称，作为一名异议分

子，他若被遣返古巴，会受到长期监禁或处决。他不但对圭亚那内政部长的决定

曾提出抗告，而且也间接地违逆了古巴大使馆关于驳回其入籍申请的要求，这一

事实会被古巴当局视为“反革命行动”。 

3.2  提交人认为，从部长未遵守高等法院的命令可以清楚看出，他的入籍申请
将被驳回。部长曾在一次新闻发布会的公开宣布，一旦法院程序结束，提交人及

其丈夫就会被遣返古巴。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在一个古巴高级外交代表团来访期

间，对他的案件作了政治决定。 

3.3  虽然提交人未援引《公约》的任何具体条款，她的来文似乎提出了第七
条、第十四条第 1款和第十七条第 1款下的问题。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意见 

4.1  2004年 4月 26日，缔约国认为提交人的申诉不可受理，因为她没有论证她
丈夫未能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如何侵犯了他在《公约》之下的权利。因此，基于

属事理由，来文不可受理，而且构成了滥用提交来文的权利。 

4.2  缔约国重申，圭亚那公民的配偶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的权利须受出于国家
安全或公共政策考虑而可能作出的例外规定和资格规定的限制(《宪法》第 45 条
和《圭亚那入籍法》第 7 条)。部长无须为其决定说明理由，也不得对其决定向
任何法院提出上诉或由任何法院加以复审。司法先例证实，不存在登记成为公民

的绝对权利。
8 

4.3  缔约国认为，依照 2003 年 11 月 12 日高等法院的命令，内政部长于 2004
年 4 月 14 日就 Gonzalez 先生的入籍申请作出了复审决定。部长裁定，Gonzalez
先生违反了他与古巴医学合作中心之间的合同，因为他在 2001年 7月 1日至 31
日期间离开圭亚那到一个不明地点，还因为他后来不再为圭亚那政府服务，而向

私营医院求职。部长未判定他在古巴的婚姻关系是否仍有效，但认为他违反同古

巴医学合作中心的合同义务的行为不可原谅，可能会对圭亚那和古巴两国政府之

间的良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可能会“导致中断对圭亚那的进一步援助，特

别是对圭亚那人民的医疗援助”，因此拒绝将他登记为圭亚那公民或援予工作许

可。 

  

 8 缔约国引自圭亚那上诉法院的裁决，Nielsen诉 Barker (1982年)，32 West Indian Reports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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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的评论 

5.1  2004年 6月 23日，提交了对 2004年 4月 14日部长的复审决定作了评论，
指出：(a) 2001 年 7 月，她的丈夫休回籍假；(b) 他回圭亚那后并没有停止为圭
亚那政府服务，而是被卫生部长调到另一间医院担任住院医生；和(c) 他从未违
反过他与古巴医学合作中心之间的合同，但古巴大使馆要他回古巴“充分疗

养”。 

5.2  提交人表示，2004年 5月 31日，她针对 2004年 4月 14日部长的决定，向
最高司法法院的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请求宣布：(a) 驳回她丈夫的入籍申请构成
了残忍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并侵犯了《宪法》所赋予她的迁移自由权，

因为这会迫使她迁出圭亚那，以维持她的婚姻关系；(b) 内政部长“构成了负责
裁决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审判庭，但这一审判庭并不符合《圭亚那共和国宪法》第

144 条第 8 款 9 
的要求”；和(c) 部长根据《圭亚那入籍法》第 7 条行使斟酌决

定权，“是违宪、不合情理、越权和无效的”，因为国家安全和公共政策的例外

考虑没有在议会法案或附属法律中加以充分界定。
10 她援引《公约》第十七

条，请求下达临时命令，指令部长给予提交人居留和工作许可。 

5.3  部长在答复中表示：(a) Gonzalez 先生在合同到期之前向私营单位求职，这
违反了他与古巴医学合作中心之间的合同；(b) 他没有提供第一次婚姻的离婚证
明；(c) 与圭亚那公民结婚的人根据《宪法》第 45 条申请入籍的权利是一项附
有条件的权利，不暗含在国内居住的任何权利；(d) 他驳回 Gonzalez 先生入籍申
请的决定符合自然正义原则，不得向任何法院提起上诉或由法院加以复审；和

(e) 这一决定没有侵犯《宪法》所赋予提交人的迁移自由权。 

5.4  最后，提交人告知委员会，出于个人安全考虑，她的丈夫已暂时离开圭亚
那，在国外找工作。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补充意见和提交人的评论 

6.  2004年 11月 30日，缔约国表示，提交人没有用尽一切可获得的国内补救办
法，因为她 2004 年 5 月向高等法院提出的动议在 2004 年 10 月 28 日才开始审
理。 

7.1  在 2005 年 2 月 9 日提交的陈述中，提交人批评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的补充
意见是“又一次想逃避责任的图谋和借口”。她说，委员会已对来文作了登记，

其依据就是提交人已用尽一切可获得的国内补救办法。 

  

 9 《圭亚那宪法》(1980年)第 144条第 8款规定：“裁决任何民事权利或义务的存在或范围的任
何法院或其他法定审判庭均应由法律所设立，并做到独立和公正；若有任何人向此一法院或

其他审判庭提起裁决民事权利或义务的诉讼，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公平审理该案件。” 

 10 《宪法》第 45 条所载的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的权利的例外情况，必须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政
策的考虑而“加以规定”。《圭亚那宪法》第 49 条第 1 款将“加以规定”界定为：“在本章
中，‘加以规定’是指由任何议会法案或在任何议会法案之下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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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提交人说，部长并没有复审入籍申请，而是以首次作出驳回 Gonzalez 先生
入籍申请的决定的同样理由为依据，作出 2004年 4月 14日的决定，但高等法院
已裁定前一决定是不合情理、任意武断、违反自然正义原则和基于不相关考虑

的。部长是在法院所定最后期限(2003年 12月 12日)过了 4个月之后才作出后一
决定的。她之所以向高等法院提出请求宪法救济的新动议，就是要对部长的司法

不公提出抗告。 

7.3  提交人表示，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过了 15 个月之后，缔约国仍然藏身在被不
当拖延的法律诉讼程序的后面，而她和她的丈夫则不得不分开居住在不同的国

家，以保证他的安全和维持生计。 

8.  2005年 6月 9日，缔约国再次表示来文不可受理，理由是没有用尽国内补救
办法，因为入籍案仍然在高等法院悬而未决。提交人向高等法院提出的动议预定

于 2005年 6月 10日进行审理，而对于高等法院的任何裁决，还可向圭亚那上诉
法院提出上诉，然后再向东加勒比海法院上诉。 

9.  2005 年 8 月 3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她和她的律师还不清楚 P 法官[原文
如此]在调到其他法院后是否会继续在高等法院担任此案的主审法官，也不知道
高等法院何时会继续审理此案。 

10.1  2005 年 10 月 3 日，提交人表示，她还没有被告知高等法院何时会继续审
理此案。在此案的最关键时刻，双方正要作总结陈述以供法官审议和裁决之际，

主审法官就被调离 Demerara县的法院，派往 Berbice县的法院担任主审法官。这
是缔约国妨碍司法的又一个动作。她援引了“迟来的正义非正义”这一原则。 

10.2  提交人重申，在来文登记之时，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办法，而且内政部长
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执行高等法院的命令，而部长 2004年 4月 14日的复审决定
并不构成复审，因为该决定是以首次作出驳回她丈夫入籍申请的决定的同样理由

为依据的。没有理由相信，缔约国在第一轮诉讼中表现出对高等法院裁决的蔑视

之后，会在第二轮诉讼中尊重法治。 

10.3  提交人声称，虽然她是圭亚那公民而且按照缔约国的法律与她的丈夫结
婚，但缔约国剥夺了她与她的丈夫一起在圭亚那安宁地生活和工作的基本人权。

缔约国的用意显然是要强迫她离境，如果她希望维持她的婚姻和家庭的话。这侵

犯了她在《公约》之下的权利。 

  提交人的补充资料 

11.1  2006年 5月 12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她的案件于 2005年 12月 2日恢
复审理，并于 2006年 1月 27日结束审理。但是，一直没有作出裁决。她又向高
等法院提交了几次关于她的宪法动议的陈述： 

(a) 在代表申诉人提出的书面陈述中，提交人的律师请求法院宣布：内政
部长的决定损害了《宪法》所赋予她的自由迁移和在缔约国境内定居的权利，理

由是她将被迫在圭亚那境外定居以维持她的婚姻关系；准许她丈夫合法进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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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入和离开圭亚那；部长对斟酌决定权的行使是违宪的，因为没有在任何议会

法案或附属法律中界定国家安全或公共政策考虑的构成要素。此外，部长也没有

在任何内阁文件或提交国民议会的文件中说明，在古巴医生与圭亚那公民结婚并

申请入籍方面有任何特别的制度。没有证据表明 Gonzalez 先生违反了合同，该
合同属于私人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可能用作公共政策的基础。律师还请求法院命

令部长授予 Gonzalez 先生必要的许可，使他能够留在圭亚那并合法就业，还请
求下达临时命令，以便在就动议作出最后裁决之前保护他的权利。律师还提到

《公约》第十七条和司法先例
 11
，从而援引了提交人及其丈夫的家庭生活权利。 

(b) 在代表答复方提交的陈述中，总检察长重申，Gonzalez 先生“不因其
据称与一圭亚那公民结婚而拥有在圭亚那居住的绝对权利”。其实，与圭亚那公

民结婚的人根据 1890年《宪法》第 45条申请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的权利是一项
附有条件的权利，也不隐含任何在该国居住的权利。部长驳回他的入籍申请的决

定是有效的，因为《圭亚那入籍法》第 7条(第 14:01章)和《宪法》第 45条赋予
他斟酌决定的权力，而他也基于公共政策考虑行使了这一权力。提交人不得以

《公约》第十七条为依据而提出宪法动议，因为家庭生活不受干涉的权利不是

《宪法》之下的一项基本权利(《宪法》第 154 条(a)项(2)目)。此外，她也无权正
当期望古巴医生在与她结婚后可以留在圭亚那。在驳回 Gonzalez 先生的入籍申
请一事上，部长是公正行事的，听取了他的意见，并提供了驳回入籍申请的理

由。 

(c) 提交人的律师在提交的答复中重申，内政部长“所谓的”行使斟酌权
是有问题的，因为立法中没有明确界定何谓公共政策。部长没有提供任何公共政

策证据，也没有考虑提交人的宪法权利。虽然《公约》第十七条所指的权利并不

是《宪法》之下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公约》对于行政部门具有约束力，而法

院也须根据“关于人权的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宪章”来解释《宪法》的基本人权

规定(《宪法》第 39条第 2款)。 

11.2  2008 年 1 月 5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高等法院的代理法官 P 法官于
2006 年 10 月 1 日驳回了她提出的宪法动议，命令她缴付 25,000 圭亚那元的费
用。他在庭上建议她可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她的律师向上诉法院提交了上诉

书。然而，上诉法院不能为审理此案作安排，因为高等法院的判决尚未以书面形

式下达，尽管她的律师曾数次向首席法官反映高等法院法官不当地迟迟不以书面

形式下达判决一事。 

11.3  2008 年 9 月 15 日，提交人告知委员会，P 法官 2006 年 10 月 1 日的判决
仍未以书面形式下达，这实际上阻碍了上诉法院审理她的上诉。她说，书面判决

的下达已无理拖延了两年之久，这构成了执法不公。 

  

 11 Rattigan 诉移民事务主任[1994 年]，1 LRC 343, 第 351-352 页，其中提到委员会关于第
35/1978号来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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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约国未对案情提出意见 

12.1  2004年 4月 26日，缔约国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7条第 3段，要求委员
会裁定来文不可受理。2004 年 5 月 13 日，委员会通过其新来文特别报告员通知
缔约国，委员会决定不脱离案情而单独审查来文可否受理的问题，并提醒缔约国

在 2004 年 8 月 18 日以前对案情提出意见。应缔约国的请求，这一期限延至
2004 年 10 月 4 日。2004 年 11 月 30 日，缔约国再次表示来文不可受理。经
2004年 11月 10日、2004年 12月 10日、2005年 3月 8日和 2005年 4月 6日
去信提醒后，缔约国于 2005 年 6 月 9 日告知委员会，它正在草拟对来文可否受
理和对案情的意见。2005 年 6 月 15 日，委员会请缔约国将圭亚那高等法院和上
诉法院的诉讼情况随时告知委员会。2007 年 12 月 24 日和 2008 年 1 月 24 日，
委员会提醒缔约国提供 Gonzalez 先生入籍案司法诉讼的最新情况。2008 年 2 月
26 日，委员会发出最后的提醒，并最后提醒缔约国对来文的案情提出意见。
2008 年 7 月 8 日，缔约国表示提交人的上诉仍有待上诉法院审理，但未对案情
提出意见。 

12.2  委员会回顾，按照《任择议定书》第四条第 2 款的规定，缔约国有义务与
委员会配合，在六个月内提交书面解释或说明以澄清问题，并说明可能准予补救

的任何办法。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缔约国没有对提交人所述的案情提出任何意

见。在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这样的资料的情况下，提交人所述的案情若有佐证，

必须得到应有的考虑。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问题 

13.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请求之前，人权事务委员会必须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93条，确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件。 

13.2  委员会确定，同一事项未由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审查。 

13.3  提交人声称 Gonzalez先生若被遣返古巴将会受到监禁乃至处决，这提出了
第 7 条下的问题，但委员会认为这一点没有实际意义，因为 Gonzalez 先生实际
上不在缔约国的管辖之下，因此提交人没有为这一点的可以受理提供充分的证

据。因此，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2条，来文的这一部分不予受理。 

13.4  提交人声称，高等法院的诉讼程序为时过长，而且高等法院法官迟迟不下
达书面判决也是没有道理的。对此，委员会注意到，这些都与 Gonzalez 先生对
驳回他入籍申请的决定提出抗告的司法程序有关。它回顾，《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所指的“诉讼案”概念是基于有关权利的性质，而不是基于其中一方或国内
法律体系负责确定特定权利的特定法庭的地位。

12 《圭亚那宪法》第 45 条规
定，任何人若与圭亚那公民结婚，就有权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即使这一权利可

  

 12 第 112/1981号来文，Y.L.诉加拿大，第 9.1和第 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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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受到基于国家安全或公共政策考虑而作的例外规定或资格规定的限制。虽然

《圭亚那入籍法》第 7 条第 2 款规定，对于任何适用《宪法》第 45 条所指例外
规定或资格规定的人提出的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的申请，部长行使其驳回此一申

请的斟酌决定的权力，是不得提出上诉或加以司法复审的，但委员会注意到，这

并未妨碍高等法院审查 2002 年 3 月 27 日和 2004 年 4 月 14 日部长就 Gonzalez
先生的入籍申请所作的决定，也未妨碍高等法院撤回部长驳回入籍申请的第一次

决定。尽管关于入籍申请的决定不一定需要由法院来裁决，但委员会认为，任何

时候只要由司法机构对行政部门作出的关于入籍申请的决定加以复审，例如在本

案的情况下，就必须按照第十四条第 1 款的规定保证公平审理。13 委员会因而
裁定，在本案的情况下，第十四条第 1 款第二句适用于 Gonzalez 先生的入籍法
律诉讼。 

13.5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曾再三提请主管司法当局注意诉讼程序拖延的情
况。在此方面，它回顾，根据提交人没有遭到反驳的陈述，她和她的律师曾试图

了解何时会继续审理她的案件以及 P法官在调往另一法院后是否还会继续在高等
法院主审她的案件，而且她的律师也曾向首席法官反映过 P法官迟迟不下达书面
判决的情况。它还注意到，对于高等法院法官迟迟不下达书面判决这一点，没有

作出解释。委员会援引它的案例法，大意是：为了《任择议定书》第五条第 2款
(b)项的目的，国内补救办法必须是有效的，可以获得的，而且不被不合理延
长。委员会认为，在本案的情况下，国内补救办法被不合理延长，因而认为第五

条第 2款(b)项不妨碍它审议来文。 

13.6  关于提交人的申诉提出了《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下的问题这一点，委员
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这些申诉提供了充分的佐证。鉴于没有发现有任何其

他不应受理的理由，委员会认为来文的这一部分可以受理。 

  审议案情 

14.1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是，最高司法法院的高等法院的司法诉讼为时过长和
主审法官迟迟不下达书面判决，是否侵犯了提交人及其丈夫在《公约》之下的权

利。 

14.2  委员会回顾，《公约》第十四条第 1 款所指的公平审理这一概念必须意味
着司法不得受到不当拖延。

14 它注意到，提交人于 2004 年 5 月 31 日针对 2004
年 4月 14日部长的决定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尽管案件的审理于 2006年 1月
27 日结束，主审法官却直到 2006 年 10 月 1 日才就提交人的动议作出裁决。委
员会认为，缔约国没有解释法院对有关的部长决定违宪与否的审理为何花了 28
个月之久。即使高等法院主审法官被暂时调到其他法院这一事实可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案件的审理为何在 2005 年受到拖延，但这不能解释结束审理(2006 年 1 月

  

 13 第 1015/2001号来文，Perterer诉奥地利，第 9.2段。 

 14 第 203/1986号来文，Muñoz Hermoza诉秘鲁，第 1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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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与最后裁决(2006年 10月 1日)之间为何相隔 8个多月，而其间又没有草拟
出任何书面判决。此外，高等法院法官后来又迟迟不下达书面判决，使诉讼程序

进一步拖延了两年多，而上诉法院一直未能对提交人的上诉作出审理安排。委员

会注意到，先是部长未按照 2003 年 11 月 12 日高等法院的命令在一个月内复审
提交人丈夫的入籍申请，后来的一些司法程序又遭到种种拖延，这一切都损害了

提交人及其丈夫明确他在圭亚那的地位的正当利益。此外，从委员会面前的档案

看来，对 2004年 4月 14日内政部长的决定提出的上诉并未导致该决定的暂停执
行，而且在对本案作出最后裁决之前，高等法院也未发布任何临时命令以保护提

交人及其丈夫的权利。在此背景下，委员会裁定，上述拖延是不合理的，《公

约》第十四条第 1款受到了违反。 

14.3  关于提交人的申诉中提出了《公约》第十七条第 1 款下的问题的这一部
分，委员会注意到，Gonzalez 先生没有获准在圭亚那合法居留，因而必须离开该
国，无法与妻子同居。显然，他们也不可能居住在古巴。缔约国未表明他们可在

其他什么地方居住在一起。委员会认为，这一事实构成了对两人家庭的干涉。问

题是，这一干涉是不是任意或非法的。委员会回顾其判例：国家授权的干涉必须

有法律根据。至于“任意”这一概念，它旨在保证：即使是法律所规定的干涉，

也应当符合《公约》的规定、宗旨和目标，而且无论如何应在该特定情况下合情

合理。
15 

14.4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表示，部长之所以拒绝让 Gonzalez先生
登记成为圭亚那公民或授予他工作许可，是因为他违反了对古巴医学合作中心的

合同义务，而这可能会对圭亚那与古巴两国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它还注意到，2003 年 11 月 12 日高等法院的裁决撤销了部长的这一决定。鉴于
后来的诉讼程序发生拖延，委员会无法断定上述的干涉为非法。但是，委员会可

以断定，缔约国当局处理 Gonzalez 先生入籍申请的方式是不合情理的，构成了
对提交人及其丈夫的家庭的任意干涉。因此，这构成了对他们在《公约》第十七

条第 1款之下的权利的侵犯。 

15.  人权事务委员会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五条
第 4款行事，认为委员会面前的事实显示存在着违反《公约》第十四条第 1款和
第十七条第 1款的情况。 

16.  据《公约》第二条第 3 款，缔约国有义务为提交人及其丈夫提供有效的补
救办法，包括支付充分的赔偿并采取适当行动协助提交人及其丈夫一家团圆。缔

约国还有义务确保今后不发生类似的违约情况。 

  

 15 第 16号一般性意见，第 3和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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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缔约国必须铭记，加入《任择议定书》，即已承认委员会有权确定是否存
在违反《公约》的情况，而且根据《公约》第二条，缔约国也已承诺有义务确保

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所有人均享有《公约》承认的权利，并承诺在违约行为一经

确立后即予以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补救。鉴此，委员会希望缔约国在 180天内提
供资料，说明采取了哪些措施落实委员会的《意见》。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

员会的《意见》。 

[意见通过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
拉伯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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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委员会委员露丝·韦奇伍德女士的个人意见 

 人权事务委员会裁定，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十四和第十七条，因为司法

上诉程序再三出现不合情理的拖延，行政当局则拒绝给予提交人丈夫居住许可或

工作许可或准予入籍，使他们无法共同居住在提交人为公民的缔约国境内。我赞

同这一结论，并怀疑想要未来得到古巴这样的外国的经济援助这一点可否构成不

给予居住权的可以接受的理由。但在本案中，委员会没有处理一个更加广泛的实

质性问题。这就是，《公约》是否为缔约国规定了一项一成不变的义务，必须准

许公民的任何被确认的配偶定居和入籍，如果看来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居住在

一起的话。 

 就保护家庭而言，应当从宽容的角度来理解第十七条。但在处理这个问题之

前，委员会还不妨研究一下《公约》的谈判历史和一般国家实践的记录，看看各

国在履行其保护所有公民的义务方面可能表达过哪些关切。 

露丝·韦奇伍德女士[签名] 

[提出时有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本，其中英文本为原文。随后还将印发阿拉伯
文、中文和俄文本，作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一部分。] 

 

     


